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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八號、五十四年裁字第九十五號等判例，認民事訴訟法第四百

九十七條（修正前第四百九十三條）所定再審之原因，不得援以對

於行政訴訟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與上述意旨無違，尚難認與憲法保

障人民訴訟權之規定牴觸。

三、行政訴訟，乃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

其權利，請求司法救濟之方法。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所規定之行政

訴訟，係以撤銷訴訟為主，旨在撤銷違法之行政處分，使其自始歸

於無效，藉以排除其對人民權利所造成之損害。行政法院二十七年

判字第二十八號及三十年判字第十六號判例所謂：「行政訴訟原以

官署之處分為標的，倘事實上原處分已不存在，則原告之訴因訴訟

標的之消滅，即應予以駁回」及「當事人請求標的消滅，其訴訟關

係即應視為終結」各等語，係因以撤銷行政處分為目的之訴訟，乃

以行政處分之存在為前提，如在起訴時或訴訟進行中，該處分事實

上已不存在時，自無提起或續行訴訟之必要，首開判例，於此範圍

內，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規定，自無牴觸。惟行政處

分因期間之經過或其他事由而失效，其失效前所形成之法律效果，

如非隨原處分之失效而當然消滅者，當事人因該處分之撤銷而有可

回復之法律上利益時，仍應許其提起或續行訴訟，前開判例於此情

形，應不再援用。

釋字第二一四號解釋（76.4.17.）

【解釋文】

信用合作社經營部分銀行業務，屬於金融事業，應依法受國家之

管理。行政院五十三年七月廿四日台五十三財字第五一四八號關於「信

用合作社在鄉鎮不得再設立」之命令及財政部五十九年六月五日以台財

錢字第一三九五七號令訂定之「金融主管機關受託統一管理信用合作

社暫行辦法」，乃係依其法定職權及授權，斟酌社會經濟與金融之實

際需要，為管理金融機構所採之措施，參酌銀行法第二十六條、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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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條、合作社法第五條、第十條各規定意旨，與憲法第十四條及第一百

四十五條第二項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按人民有結社之自由，固為憲法第十四條所明定，合作事業應受國

家之獎勵與扶助，亦為憲法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項所規定，惟金融機構

應依法受國家之管理，憲法第一百四十九條定有明文。設立合作社雖屬

結社之一種，但經營合作社法第三條第四款業務之合作社，其貸放資

金與收受存款等事項，本為銀行業務，故信用合作社乃屬金融事業，自

應依法受國家之管理。銀行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國

內經濟、金融情形、於一定區域內限制銀行或其分支機構之增設」。同

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亦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銀行不得經營銀行業

務之明文。合作社法第五條對於經營存放款業務之合作社，收受非社

員之存款，更設有限制，而合作社之設立，依同法第十條，主管機關並

得為准否之批示。綜合上述各規定意旨，行政院基於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之職權，於五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以台五十三財字第五一四八號令，規

定「信用合作社在鄉鎮不得再設立」，並於五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以台

五十九財字第○六○八號令及六十年十二月十八日以台六十財字第一二

二八九號令，將信用合作社之管理，委託金融主管機關統一辦理，財政

部乃於五十九年六月五日以台財錢第一三九五七號令頒及六十年台財錢

字第二九一八號令修正「金融主管機關受託統一管理信用合作社暫行

辦法」，均係行政院及財政部依據法定職權及授權關係，斟酌當時社會

經濟與金融之實際需要，為管理金融機構所採之措施，與憲法第十四

條及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項並無牴觸、至信用合作社之設立條件及管

理事項，應視社會經濟與金融之實際情形，隨時檢討依法調整，乃屬當

然。

釋字第二一五號解釋（76.4.29.）

【解釋文】

釋字第二一五號解釋




